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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第七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理事應出席 9人、監事應出席 3人 

理事出席 9人、監事出席 3人 

時間：114年 2月 15日（六）9:00~13:00 

地點與方式：公會辦公處（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62號 10樓 1012室） 

出席人員: 

理事：羅惠群理事長、葉衛廷副理事長、蔡富傑常務理事（線上出席）、王堂熠理事、高慧

軒理事、許凱傑理事、曾柏蒼理事、鄭浩元理事、盧慧芳理事 

監事：胡延薇常務監事、廖思媛監事（線上出席）、賴威達監事 

缺席人員：無 

請假人員：無 

主管機關代表：無 

列席人員：陳昕儀總幹事 

主席：羅惠群理事長                           紀錄：陳昕儀總幹事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事項： 

1. 會務： 

(1) 公會目前有效會員人數 447人，113/9/28~114/2/7間 53人入會，1人復權，33人退會

(詳如附件一)。 

(2) 公會致贈禮金 

A. 113/11/111 本會致贈禮金 1500 元祝賀新北市驗光師公會 113/11/24「2024 感恩聯

誼餐會」。 

B. 113/12/23 本會致贈禮金 2000 元祝賀新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114 年 1 月 12 日「第

四屆第四次會員大會」。 

C. 114/01/12 本會致贈禮金 2000 元祝賀新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第四屆第四次會員大

會」。 

(3) 公會舉辦研習、活動： 

A. 113/10/31本會辦理「多元性別多元意識-談跨性別的輔導處遇」線上研習。 

B. 113/12/01 本會舉辦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研習講題：「做自己，在路上：

樂樂檢察官跨性別生命故事訪談 feat. 呂嘉惠心理師/性諮商師」。 

C. 113/12/本會與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新北市驗光師公會共同舉辦 2024 新

北「醫事盃」保齡球趣味賽暨聯誼晚會。 

(4) 代表出席其他單位活動： 

A. 113/10/03游千雅理事代表出席新北醫事團體聯誼餐會。 

B. 113/11/11 本會致贈禮金 1500 元祝賀社團法人新北驗光師公會 113 年 11 月 24 日

「2024感恩聯誼餐會」。 

C. 114/01/08 羅惠群理事長代表出席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結合新北市政府「第 13

屆藥事服務獎項獎典禮暨健康守護站成立儀式」，舉辦「第 69 屆藥師節慶祝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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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14/01/12羅惠群理事長代表出席新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第四屆第四次會員大會。 

E. 114/02/13 羅惠群理事長代表出席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114 年度新春團拜聯

誼。 

 

2. 財務： 

(1) 114年常年會費：截至 114/02/11止，已有 160位會員繳交常年會費，尚有 287名會員

未繳 114年度交常年會費。 

(2) 113年度 10-12月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二) 

 

 

3. 理監事會議討論事項與執行情形： 

提案 提案內容 決 議 辦理情形 

第六屆第 12次

理監事會議案由

7  

公會官網修改與報

價提請通過 

移交給下一屆決定

是否執行。 

收集本屆理監事意見後，再行

提案。 

第六屆第 12次

理監事會議案由

12 

因應聯合主辦支付

113 年醫事團體聯

盟聯誼會所增加支

出費用 

同意增加支出以利

活動進行。 

已辦理完畢，活動收支請見本

次會議案由 2。 

第七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案由 2 

本會會員代表選舉

辦法之擬訂，提請

討論。 

選舉辦法相關配套

尚不足以回應會員

之疑慮，將持續研

議。 

收集本屆理監事意見後，再行

提案。 

第七屆第 1次理

監事會議案由 2 

續租本會辦公室、

倉儲空間。 

請各理事尋找位於

新北市適合之辦公

與倉儲空間，於現

行空間續約前提出

討論，以評估是否

搬遷。 

已找到新辦公地址，於線上表

單表決同意搬遷，本次會議提

案追認(案由 4) 。 

第七屆第 1次理

監事會議臨時動

議案由 2 

本公會諮商倫理委

員會建議名單討

論，以利本公會邀

約委員。 

由理事長詢問可能

人選意願，於下次

理監事會議中提

出，亦歡迎理事推

薦人選。 

名單於本次會議提案(案由 5)。 

 

4. 各組工作報告： 

(1)教育組：  

1.教育組組員招集、提名與介紹。 

2.草擬課程主題調查問卷，提案通過後，進行「2025年繼續教育課程主題調查」。 

3.與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接洽，持續合作線上繼續教育課程，並嘗試擴大合作單

位，增加繼續教育課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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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關組：  

1. 法規組小組成員提名與介紹：王堂熠、洪偉瑜、張睿昕、陳靜如 

 

(3)執輔組：  

 

(4)法規組： 

1.法規組小組成員提名與介紹：傅筱婷、游千慧、鄭棨中。 

2.會員名冊執登單位與行政區需更新，有部分資料不全及重複入會的情況，建議更新

會員名冊。本次會議已確認組織章程第八條「外縣市諮商心理師會員不得為本會會

員」，法規組將根據本會組織章程修正理監事選舉辦法及會員代表選舉辦法草案。。 

3.確認第六屆第 10次理監事會議案由 13，全聯會倫理 QA資料整理情況。 

4.預計建置各組交接辦法。 

5.彙整會員代表選舉辦法意見。 

 

(5)社會倡議組： 

1.倡議組組員提名與介紹。 

2.說明初步在組內進行的意見調查，以及初步對社會大眾和會員的倡議構想。 

3.跨組別提議後續合作的機會。 

 

参、討論提案： 

   

案由1. 追認 113/09/28～114/02/10會員入退會名單（附件一）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依據《心理師法》第 12條 

1.心理師執業，應加入所在地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公會。 

2.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公會，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本會章程第 8條第 3款 

 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現為外縣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 

本會章程第 9條 

會員之入會，須檢具入會申請書、諮商心理師證書影本、身份證影本，經理事會審查合

格登記，並繳納會費後方得為會員。 

本會章程第 11條第 8款 

會員轉至本區域以外地區執業並加入當地公會時，應辦理退會手續。 

討論： 

惠群理事長：請追蹤未提供執登地點之會員後續執登情形。 

延薇監事：近日發現有會員具有雙重會籍問題，請會務組於審核時加強把關。 

堂熠理事：依《心理師法》公會不得拒絕有會員資格者入會，法規組須再行確認現為外縣

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者，不得為本會會員之規定，是否有牴觸法律的問題。 

決議：通過入退會名單。再行確認現為外縣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者，不得為本會會員之

規定，是否有牴觸法律的問題。 

 

 

案由2. 追認本會 113年 10-12月收支決算表（附件二） 

提案人：會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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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討論： 

堂熠理事：繼續教育講師費是列在其他人事費，或是業務費？ 

惠群理事長：應列在業務費。 

延薇監事：目前都是列在其他人事費。 

惠群理事長：115年起編列預算時應列入業務費。 

昕儀總幹事：如海報設計外包費用，是否未來也列入業務費？ 

惠群理事長：是，人事費只列公會雇用員工之薪水保險等費用。 

延薇監事：會務組請格外注意薪水變動時勞健保費級距是否變動。 

堂熠理事：依法加班費也要列入勞健保薪水級距的計算。 

惠群理事長：未來希望可以建置出會務人員薪資標準與加薪原則。七八月時可開始討論明

年預算與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3. 提請銷毀第六屆理監事選舉選票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第七屆理監事已完成交接，提請銷毀 110年第六屆理監事改選之選票。 

決議：撤案，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第 26條，俟任期屆滿改選完畢後，自行銷毀之。 

 

 

案由4. 本會會址與聯絡處變更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第七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尋找位於新北市適合之辦公與倉儲空間，於現行空

間續約前提出討論，以評估是否搬遷。 

2. 公會現登記地址為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 135 號 4 樓，聯絡處地址為 104 台北市中

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62號 10樓 1012室 

3. 新登記與聯絡處地址為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 252 號 3 樓之五 12 室，已於線上

表單表決過半同意搬遷（附件三）。 

4. 聯絡處現址與新址費用差異請見附件(附件四)。 

5. 新址租約請見附件（附件五） 

6. 預計於 2/27前完成倉儲與辦公室搬遷。 

討論： 

堂熠理事：合約中有列出積欠管理費之罰則，是否有管理費？ 

惠群理事長：實際上無收取管理費。 

惠群理事長：新空間電費明年要編列預算。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5. 諮商倫理委員會名單，提請通過。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委員會名單： 

續任委員：利美萱、鄭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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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委員：文大陳祥美老師，伊甸陳建豪、馬偕盧忻燕、柯萱如律師/心理師、張

志豪前理事長 

討論：依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諮商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倫理委員本會會員不得超過全

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即不得超過 2位，名單中有 3位為非本公會會員，有違規定。 

決議：撤案，重新研議符合諮商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之名單後再行提出。 

 

 

案由6. 提請討論本會榮譽理事長制度規則制定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六條，卸任理事長得經理事會邀請出任榮譽理事長，以協助本

會推展會務。 

2. 關於榮譽理事長邀請方式、任期、會費是否享有優待等細則，本會無相關規定，

提請討論。 

決議：請會務組草擬規定，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 

 

 

案由7. 廖珮君幹事離職。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由於公會辦公地點變遷後，廖珮君幹事無法繼續配合，故於 3/1 離職（最後上班

日為 2/27）。 

2. 離職書詳如附件（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8. 招募新任幹事。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因應廖幹事離職，招募新任幹事以處理會務。 

2. 新任幹事到職前，由總幹事陳昕儀暫時以加班方式增加工時以使會務順利運作。 

3. 新任幹事工時比照現任幹事，每週 2 天，每天 5 小時，薪資比照現任幹事滿週年

調薪之前金額為每月 9100元。 

4. 招募文案如下： 

公會幹事即將出缺，敬請推薦及轉發 

 

社團法人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誠徵 兼任幹事 公告 

 

一、工作概述：協助 400 多位會員辦理各項行政與相關業務，歡迎對助人工作、

組織運作有興趣的您加入。透過這個工作您可以了解到諮商心理師的執業現況、

熟悉相關法規以及與增加公部門交流合作溝通能力。 

 

二、主要工作內容： 

a.會員服務與對外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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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會各項行政事務。 

c.網站管理、轉發活動訊息與會員通訊。 

d.帳務管理。 

e.其他交辦事項。 

 

三、應徵條件： 

a.國內外大專(含)以上之學歷。 

b.歡迎在學研究生或大專應屆畢業學生、二度就業者等。 

c.擅長行政、文書、帳務、活動企劃執行、溝通協調。 

d.主動積極、抗壓性高、細心的特質。 

e.可配合即時上班者尤佳。 

 

四、工作時間：每週工作 2 天（可協調排班），每天 5 小時，預計 114 年 3 月起

聘。 

五、薪資待遇：月薪 9100 元，含勞健保，另給予年終獎金 1.5 個月，滿一年視考

績調薪。若有加班，依法給予加班費。 

六、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 252號 3樓 

七、請檢具履歷表與自傳電子檔，即日起寄至公會信箱 counorg@gmail.com，信件

標題請註明【應徵兼任幹事】。 

八、面試說明：書面資料審查通過者，將收到電話或 E-mail 通知，並安排面試時

間。 

九、若有其他問題，請來信或於公會上班時間來電洽詢，謝謝！ 

 

連絡方式：0978-077-935、 counorg@gmail.com 陳昕儀總幹事/廖珮君幹事 

討論： 

堂熠理事：公會人員雖然是按月支付，但屬於時薪制人員，年終 1.5個月之公告內容，較不

妥當。 

決議：撤案，討論薪資詳情後，再發布幹事招募公告。 

 

 

案由9. 進行「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2025年繼續教育課程主題調查」發放、收集與統計 

提案人：教育訓練組 

說明： 

1. 緣由：本會曾於 2022 年進行繼續教育課程主題調查，因調查距今已逾二年，加上

青壯年方案持續推動與執行，會員專業提升實為重要課題。 

2. 目的：為瞭解會員對繼續教育課程的期待，使活動更符合會員的專業需求，期冀

能重新開展調查以作為未來公會安排課程主題的依據。 

3. 工具：教育訓練組已草擬線上調查問卷表單。https://reurl.cc/b3bOvE 

4. 方式：建請由公會寄發調查信件及社群予全體會員，資料收集及初步整理後，由

教育訓練組進行資料統計及簡易分析。 

5. 期程：待本案於理監事會議通過後擇日寄發信件，或本案通過後由教育訓練組與

會務組共同制訂詳細執行時程。 

6. 經費：由教育訓練組預算支應，或與會務組討論後重新安排。 

決議：照案通過。 

 

https://reurl.cc/b3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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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10. 因應會址搬遷與目前無專案業務，提請結清民權郵局帳戶與土地銀行帳戶。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目前公會有三個財務帳戶，郵局存款帳戶、郵局劃撥帳戶與土地銀行帳戶，當時

設立分別為支應不同需求。 

2. 土地銀行帳戶原為重心出發專案使用，已閒置許久，113 年度重心出發合約亦已

結束，新址亦不鄰近土地銀行，提請結清該帳戶。 

3. 郵局存款帳戶團體戶為非通儲戶，僅能在民權郵局進行儲匯業務，因應會址搬

遷，提請結清民權郵局帳戶，於新址鄰近之新店郵局開設新戶。 

4. 郵局劃撥帳戶可進行轉移，無須結清再開。 

討論： 

衛廷副理事長：承接專案是否一定要有獨立帳戶？ 

延薇監事：沒有此規定。 

富傑理事：帳戶結清應由會員大會通過後才能執行。 

延薇監事：若當時開立帳戶並非經由會員大會，結清應不需要由會員大會通過才能進行。 

決議：通過民權郵局帳戶結清再於新店郵局開立，土地銀行帳戶下次會議另行提案。 

 

 

案由11. 109年資產淨額 502490元從暫收款轉入其他收入，提請討論。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109 年有未整理之資產淨額 502490 元，依會計建議於資產負債表中列為「暫收

款」，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再轉列「其他收入」。 

2. 若 502490 元全數轉入 113 年收入，本會 113 年度支出將低於收入的 60%，不符合

非營利單位減免所得稅條件。 

3. 若轉入 350000 元，本會 113 年度支出將佔收入約 62%，提請 113 年轉入 350000

元，剩餘的 152490元，於 114年轉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12. 公會收到匯款無人認領，提請討論於帳目轉入「其他收入」之期限。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公會帳戶收到不明款項會發信給會員認領，然有些款項遲遲沒有會員認領為自己

繳交會費所匯款，會計目前列於「預收款」。 

2. 會計建議於一定時間後轉列「其他收入」，提請討論相關期限與實施方法。 

決議：撤案，待下次會議提案。 

 

 

案由13. 暫停公會網站會刊刊登，提請討論。 

提案人：公關組 

說明： 

1. 公關組有意想要將過往登在公會網站上的會刊暫停，理由是閱眾多是公會的會

員，文章內容較艱澀，難達到協助會員向民眾曝光、正向影響力的效果，希望能

把工作重點（文稿宣傳）放在經營 FB粉絲團的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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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凱傑理事：同意暫停將會刊登在公會官網，但應保留會刊，只是以不同形式發表。 

衛廷副理事長：是考量經費問題，如果將稿費預算使用在會刊，則沒有經費使用在向民眾

推廣的文稿上。 

凱傑理事：那應該增列稿費預算，而非停止會刊？ 

惠群理事長：若無相關辦法，也可以不以會刊的名義發表。 

決議：撤案，公關組再行研議會刊方向。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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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會員入退會及停權復權清冊(113/09/28~114/02/11)  

一、入會申請 

編號 姓名 執登地點 入會日期 

1 郭浩偉 黎明技術學院 113.10.01 

2 徐冠傑 蛹之生心理諮商所 113.10.15 

3 許哲翊 新北市衛生局 113.10.17 

4 柯玟卉 廣川醫院 113.10.17 

5 陳建佑 方煦心理諮商所 113.11.05 

6 蔡宜庭 合誼身心診所 113.11.05 

7 陳嘉穎 點心語心理諮商所 113.11.05 

8 林暐夏 覓心理諮商所 113.11.05 

9 周雅鈴 無論如河心理諮商所 113.11.05 

10 陳宣螢 淡江大學 113.11.05 

11 陳雙 東南科技大學 113.11.05 

12 劉子寬 點心語心理諮商所 113.11.07 

13 沈俊祥 東南科技大學 113.11.07 

14 王金玲 賽斯身心靈診所 113.11.08 

15 王雅萱 覓心理諮商所 113.11.12 

16 周容琳 法務部矯正署台北看守所 113.11.12 

17 簡郁璇 賽斯身心靈診所 113.11.14 

18 楊佳陞 真理大學 113.11.18 

19 趙婕如 黎明技術學院 113.12.02 

20 陳詠馨  喜樂心理諮商所 113.11.18 

21 翁羚禎 亞東科技大學 113.11.18 

22 紀月涵 喜樂心理諮商所 113.11.21 

23 鄭宇軒 醒吾科技大學 113.11.22 

24 蔡旻芳 東南科技大學 113.11.21 

25 林旻萱 世博診所 113.12.02 

26 方淯霖 覓心理諮商所 113.12.05 

27 張珞瑩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113.12.12 

28 王嬿茹 好安心心理治療所 113.12.12 

29 陳家正 沐樂心理諮商所 114.01.01 

30 張博健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蘆洲區） 114.01.06 

31 陳乃綾 沐居心理諮商所 113.12.30 

32 張義平 方煦心理諮商所 113.12.26 

33 林丞甯 好安心心理治療所 114.01.01 

34 陳冠璇 亞東紀念醫院 113.12.30 

35 黃立雯 理馨心理諮商所 114.01.01  

36 張逸華 德育護理健康學校 114.01.01  

37 繆妮晏 板橋小宅心理諮商所 114.01.02 

38 施柏光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林口區) 11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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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張博健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蘆洲區) 114.01.06 

40 高翊宣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店區) 114.01.06 

41 陳映嬅 汐止館愛心理諮商所 114.01.06 

42 郭詠珍 無論如河心理諮商所 114.01.07 

43 郭映彤 林口抱抱心身醫學診所 114.01.10 

44 李宥璉 林口抱抱心身醫學診所 114.01.17  

45 陳聖文 南方心理諮商所 114.01.16 

46 蘇盈瑜 未提供執業地點 114.01.17 

47 洪偉瑜 蛹之生心理諮商所 114.01.21 

48 邱鈺智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淡水區） 114.02.04 

49 楊晟瑞 法務部矯正署 114.01.23 

50  黃昱霖 淡江大學 114.02.07 

51 高巧倫 頂溪心李諮商所 114.02.07 

52 郭琳喬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4.02.07 

53 楊馥榮 國立空中大學 114.02.07 

  

二、復權申請 

編號 姓名 執登地點 復權日期 

1 蘇燕玲 怡濟慈園醫療社團法人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 113.11.07復權   

 

三、退會申請 

編號 姓名 執登地點 退會日期 退會原因 

1 周富美 春暖居家護理所 113.09.30 轉台北 

2 吳芳儀 理馨心理諮商所 113.10.07 轉台北 

3 葉力溱 亞東紀念醫院 113.10.07 歇業 

4 張芝瑛 亞東科技大學 113.10.07 轉台北 

5 朱錦鄉 理馨心理諮商所 113.10.11 轉台北 

6 楊茜燁 亞東科技大學 113.11.04 轉台北 

7 潘韋汝 欣泉身心診所 113.12.09 歇業 

8 黃儀婷 台東衛生局 113.12.17 轉台東 

9 吳孟珍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113.12.24 歇業 

10 林傳陽 無 113.12.24 未執業 

11 楊郁婷 國立台東大學 113.12.26 轉台東 

12 李振弘 國立臺東大學 113.12.26 轉台東 

13 游皓銓 覓 心理諮商所 113.12.30 轉台北 

14 劉時妤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13.12.30 轉台北 

15 廖翌帆 和一診所 113.12.31 轉台北 

16 陳怡安 黎明技術學院 113.12.31 歇業 

17 陳奕妤 淡江大學 113.12.31 轉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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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劉允軒 淡江大學 113.12.31 轉台北 

19 陳煒 淡江大學 113.12.31 轉台北 

20 郭聖潔 理馨心理諮商所 113.12.31 轉台北 

21 莊芷 國立臺北大學 114.01.16 歇業 

22 游千雅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永平國小) 114.01.09 轉台北 

23 劉浩維 小漁村心理諮商所 114.01.14 轉台北 

24 邱云相 亞東紀念醫院 114.01.17 轉台北 

25 李元親 淡江大學 114.01.17 轉桃園 

26 張瑜妏 法務部矯正署台北看守所 114.01.17 轉台中 

27 蔡昕珮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4.01.20 歇業 

28 陳恩憫 東南科技大學 114.01.20 歇業 

29 鄭又嘉 蛹之生心理諮商所 114.01.23 轉台北 

30 李憶茹 蛹之生心理諮商所 114.02.03 轉花蓮 

31 陳郁姍 佳好+good心理諮商所 114.02.06 轉台北 

32 黃怡禎 芸光心理諮商所 114.02.10 轉台北 

33 徐偉玲 法鼓文理學院 114.02.10 轉桃園 

 

 

四、113/9/28-114/02/11期間未有停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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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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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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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新舊辦公室費用比較 

項目 目前辦公處（台北市中山區） 新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 

每月租金 10999 元 10450 元（預付一年份 95 折） 

押金 2 個月初次簽約的租金，共 20998 元 2 個月原價租金，共 22000 元 

水電費 已包含在租金內 每個月約 500～600 元 

影印機 每月有 100 元額度，超過另付 依列印張數計費 

會議室 無 每月有 12 小時免費，超過則每 2

小時 100 元 

搬家費 無 理事長支應 

※114 年辦公室租金預算以每月 11499 元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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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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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